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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二届会议 

暂定项目表
*
 项目 116(d) 

任命各附属机构成员以补空缺， 

并作出其他任命 
 
 

  任命审计委员会一名成员 
 

  秘书长的说明 
 

1. 大会 2001 年 4 月 12 日第 55/248 号决议修订了 1946 年 12 月 7 日第 74（I）

号决议。 

2. 大会第 55/248 号决议第 1段和第 2 段指出： 

  “1.  决定自 2002 年 7 月 1 日起审计委员会委员任期为六年，不得连

选连任； 

  “2.  又决定，作为过渡安排，核准秘书长报告中的备选办法一，根据

该办法，只有南非审计长的任命将延至 2006 年 6 月 30 日，并且按目前程序

选出的其他成员可以连选连任”。 

3. 据此，审计委员会现任成员如下： 

 法国审计法庭第一庭长
**
 

 菲律宾审计委员会主席
*
 

 南非共和国审计长
***
 

 

 
*
 2008 年 6 月 30 日任满。 

 
**
 2010 年 6 月 30 日任满。 

 
***
 2012 年 6 月 30 日任满。 

 
 

 
*
 A/6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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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因菲律宾审计委员会主席的任期将于 2008 年 6 月 30 日届满，大会第六十二

届会议需要任命一个会员国的审计长或同等职衔的官员为审计委员会成员，以补

空缺。所任命的审计委员任期六年,自 2008 年 7 月 1 日开始。 

5. 审计委员会三名成员共同负责下列机构的外部审计工作：联合国、联合国维

持和平活动和特派团、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人口基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联合国训

练研究所、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经管的自愿基金、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基金、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联合国项目事务厅、起诉应对 1991 年以来前南

斯拉夫境内所犯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的国际法庭、起诉应对 1994

年 1 月 1 日至 1994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在卢旺达境内的种族灭绝和其他严重违反

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和应对这一期间邻国境内种族灭绝和其他这类违法

行为负责的卢旺达公民的国际法庭、基本建设总计划、国际贸易中心、联合国大

学和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审计委员会成员还共同负责联合国代管（伊

拉克）账户、联合国赔偿委员会的审计工作，并应请求负责其他活动的审计工作。 

6. 目前，审计工作由审计委员会各成员的审计机构以平等方式提供的审计工作

人员共同承担。为履行这些共同承担的职责，每名成员除了提供一名专职的主任

之外，每年还提供大约 350 个审计人周。 

7. 为了统一办理审计工作的规划、执行和报告，使审计委员会得以完成任务，

并为促进制订共同审计标准和专业惯例，已成立了审计事务委员会。委员会由三

名专职外部审计主任组成，办公地点在总部，分别代表审计委员会三名成员。要

求审计委员会各成员出席审计委员会以及联合国、各专门机构和国际原子能机构

外聘审计团的会议,每年大约两个星期,分别于 6 月和 11 月举行。此外，每名成

员必须能在全年之内随时与行政当局、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及其他理事机

构的成员进行一切必要的磋商。 

8. 在以往各届会议上，第五委员会都向大会提出一项决定草案，其中载列推荐

任命的某个会员国的审计长或同等职衔官员。兹建议第六十二届会议遵循同样程

序。 

 


